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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召開研商警察機關執行交通事故 

血液測試檢定辦法草案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4 年 12 月 24 日 9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本署忠孝樓 3樓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黃警政委員勢清       紀錄：警務正葉哲瑀 

出(列)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壹、主席致詞 

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、楊檢察官、衛福部呂技正、交通部林

科長、臺大醫療機構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、本署刑事局鑑識中心

黃主任、法制室李科長、交通組黃組長、陳科長及各警察機關代

表，歡迎與會研商「警察機關執行交通事故血液測試檢定辦法草

案」。本次會議採取先釐清大方針，俟定案後再行研議草案細節。 

酒駕及毒駕為交通事故防制之關鍵，倘駕駛人因傷送醫且

客觀上無法實施氣測，血液檢測即為釐清肇事責任之重要證據。

立法院業於本（114）年 10 月 28 日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
條例第 35 條，規範血液採集、測試、保存、銷毀及安全維護等

事項，授權本部警政署召集討論。本署參考行政院 112 年會議基

礎及醫學鑑識專業意見研擬本草案。期能透過本次會議集思廣

益，並獲衛福部支持與法務部法律指導，以利達成共識並確保辦

法周全可行。 

 

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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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草案制定期間，業已廣泛蒐集專家學者及警察機關意見。

經函發各警察機關評估可行性，一致反映基於現有人力及設備，

執行肇事者血液檢驗及保存等規範確有困難。 

參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提供由醫療機構端運作採血、檢驗

及保存之實務成功案例，結合檢察官將證物委由他機關代管之

作法，本草案擬採「醫療機構專業檢測、警察機關負責監管」為

核心架構。後續討論議題將以此分工主軸進行研議。 

 

參、議題討論(決議情形另附彙整表) 

議題 1、血液檢體採集、檢驗、送驗、保存及銷毀全程委由醫

療機構代行 

一、說明 

針對警方執行酒精血液測試檢定等相關程序，建請維持現

行實務作法，於警方持鑑定許可書後，將採集、檢驗、送驗、

保存及銷毀等程序全權委由醫療機構辦理，警方則僅收受檢驗

報告附卷。考量員警非專業醫療人員，且相關檢體保存與送驗

設備購置耗費巨大，由醫療機構專業處理不僅能節省行政資源，

亦能有效運用醫療機構現有之冷藏設備與檢體管理制度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衛生福利部呂簡任技正念慈 

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條文裡面其實有

提到檢驗單位，如現行實務上，各縣市警察單位也是委由

醫療機構做處理，那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問題。 

(二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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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現行檢驗實務，轄內辦理「酵

素分析法」之機構計 26 家，「頂空氣相層析法」則由高雄

市立凱旋醫療機構及彰化基督教醫療機構負責，「酵素分析

法」及「頂空氣相層析法」檢驗單價分別為新臺幣 650 元

及 600 元；統計 113 年肇事者血液檢驗共 208 件，總計費

用為新臺幣 4 萬 2,870 元。現行作業程序由醫療機構採集

甲、乙 2 管檢體，倘甲管檢驗結果為陽性，乙管即逕送配

合醫療機構複驗，且陽性檢體之甲、乙管均由醫療機構負

責保管。 

(三)主席 

有關本辦法之執行架構，擬採以醫療機構辦理為主。

鑑於肇事者血液檢體係由醫療機構逕行採集並檢測，具備

時效性與便利性，無須另行送交醫事檢驗機構。參酌高雄

市政府警察局現行做法，其檢體送驗、檢測及保存均委由

醫療機構統籌辦理，執行過程嚴謹且具公正性，足供作為

試辦模式之參考基準。 

三、決議 

血液檢體採集、檢驗、送驗、保存及銷毀全程委由醫療機

構代行，照案通過。 

 

議題 2、血液採集 

議題 2-1、血液採集管數 

一、說明 

本署已於112年9月26日邀集醫療與警察機關達成共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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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事故血液酒精濃度採驗應採集甲、乙 2管，檢驗方法甲管

(第 1管)為酵素分析法、乙管(第 2 管)為頂空氣相層析法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    有關血液採集區分為 2 管之作法，本部尊重專業單位

意見。倘現行高雄市實務運作模式順暢，甲管採「酵素分析

法」檢驗，乙管採「頂空氣相層析法」複驗，法務部予以尊

重。 

(二)主席 

本議題以現行實務上採集肇事者血液檢體管數為原則，

亦即採甲、乙 2管。 

三、決議 

血液採集 2管(分甲、乙) 

 

議題 2-2、血液採集之毫升數 

一、說明 

依據本署於前揭 112 年所召開會議，該會議共識為每管抽

取 2毫升，請討論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臺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德怡 

血液檢體抽取量，目前與試管大小有關係，試管上面

就是會標示說他不能少於幾毫升跟多於幾毫升，因為試管

上面有放置氟化鈉，每一隻試管上面就有標註說抽取範圍，

建議 2到 3毫升，如有其他檢驗必要則應採 5毫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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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今日會議臨時改以議題討論的方式進行，本人不及

向法務部長官報核發言內容，以下基於個人多年的工作

經驗發言。首先感謝與會代表關注「毒駕」議題，此確為

當前我國治安的重大挑戰。惟須提醒，「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」第 35 條及「刑法」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、第 2

項的規定，係指對涉嫌「酒駕」的肇事駕駛人實施血液採

集，而血液採集為侵入性採證，涉及人民身體權與隱私權，

相關程序必須慎重及合法。因此，目前法律授權可採血者，

僅限涉嫌「酒駕」之肇事駕駛人，尚不及於「毒駕」，故

採血應以法律授權之範圍為宜。 

三、決議 

每管血液採集「至少 2毫升，至多 5毫升」。另毒駕肇事

是否併入本辦法適用，請交通部將此節攜回討論。 

 

議題 2-3、甲管不律定採集試管種類(如肝素管、氟化鈉試管

等)，乙管採氟化鈉試管保存 

一、說明 

依據本署於前揭 112 年所召開會議，該會議共識係甲、乙

2管皆採氟化鈉試管保存。惟考量實務運作，甲管若律定使用

氟化鈉試管，將導致無法進行酵素分析法檢測；故本議題修正

為：乙管採氟化鈉試管保存，以符合實務檢測需求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刑事警察局鑑識中心主任黃主任女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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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美國相關文獻，血液檢體容器建議以氟化鈉試

管保存。 

三、決議 

血液採集試管種類均律定乙管（試管含氟化納）保存。並

請衛福部督促各醫療機構依本辦法採集血液檢體時，乙管應

以氟化鈉試管採集。 

 

議題 3、血液測試檢定 

議題 3-1：甲管不律定檢驗方式(以頂空氣項層析法或酵素分

析法檢驗) 

一、說明 

現行法律並未明文規範檢驗方式，惟無論採「酵素分析法」

或「頂空氣相層析法」，倘檢驗數值達公共危險罪法定標準，

警察機關即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規定，將肇事者移送法辦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
本局目前甲管以酵素分析法檢驗、乙管以頂空氣相層

析法複驗。 

(二)衛生福利部呂簡任技正念慈 

有關醫療機構目前實務檢測方法各異，且考量科技日

新月異，建議評估是否不於法條中明定具體檢測方式，以

保留執行彈性。 

(三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個人認為，似可考量衛福部的建議，於草案中概括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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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「合法之檢測方式」，具體規範可透過警察機關內部規定

與醫療機構合作執行，以保留技術進步之彈性空間，亦能

兼顧刑事證據之嚴謹性。 

(四)本署交通組陳科長其鋒 

有關合法的定義應由何機關來界定，是衛生福利部，

或是警察機關？另剛剛請教法醫研究所翁所長表示，血液

酒精濃度檢驗方式迄今已經過長久的發展歷程，現有的檢

驗方式臻至成熟，未來不易再有新興檢驗方式，建議應該

將檢驗方法列入條文，俾免「合法」一詞之界說過於寬濫，

造成執行疑義。建議律定甲管以酵素分析法檢驗，乙管以

頂空氣相層析法複驗。 

(五)臺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德怡 

血液酒精濃度應該不易再有新興的檢驗方式，比照高

雄市實屬可行。 

三、決議 

若甲管以酵素分析法檢驗，則乙管以頂空氣相層析法複

驗。 

 

議題 3-2：甲管若以酵素分析法檢驗呈陰性，乙管一週內銷毀 

一、說明 

目前實務上各家醫療機構不同，乙管冰存(於攝氏 4 度)

時間為 7日至 30 日不等，建議一週內委由採集檢驗之醫療機

構銷毀處理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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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
有關甲管陰性的部分，甲管於檢驗後保存一年(於攝氏

負 20 度)，乙管於採集日起一個月後醫療機構逕行銷毀。 

(二)臺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德怡 

實務上 2 種檢驗方式檢驗後，檢體都會揮發，那因為

乙管沒有檢驗。醫療機構檢驗了甲管，所以醫療機構要為

甲管負責。 

(三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個人認為，甲管陰性已經排除了酒駕可能性，原則上

對肇事者不會以公共危險罪移送，至於此種情形的甲乙管

保存時間及多久後銷毀，尊重警方與醫界之需求與作法。 

三、決議 

     甲管檢驗結果呈陰性時，甲管自採血日起保存一年後銷

毀，乙管自採血日起保存一個月後銷毀，請業務單位後續逕洽

臺大法醫學研究所所長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研議。 

議題 3-3：乙管應否由檢察官決定複驗 

一、說明 

有關甲管呈陽性，乙管複驗方式，應依據檢察官或法官決

定後再行複驗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乙管應否由檢察官或法官複驗，尊重會議決議，另就

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做法，即甲管以酵素分析法檢驗呈陽性、

就將乙管送以頂空氣相層析法複驗，是較符合刑事證據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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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性的鑑驗要求。 

(二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
如甲管以酵素分析法檢驗呈陽性，乙管以頂空氣相層

析法複驗需請示檢察官，影響警方辦案效率。 

三、決議 

    甲管檢驗結果為陽性，警方勿需由檢察官決定，可逕自複

驗乙管。 

 

議題 4、血液檢體送驗 

一、說明 

現行高雄市對於血液檢體複驗方式，由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與特定廠商簽約，檢體(運送過程保存於攝氏 2-6 度)經由特

定廠商送至高雄市立凱旋醫療機構或彰化基督教醫療機構檢

驗。警察機關無送驗相關設備，應委由專業廠商或受委託之醫

療機構自行送驗，送驗時間為甲管律定其送驗時間甲管律定

24 小時內送驗離島地區 14 日內送驗。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衛生福利部呂簡任技正念慈 

基本上目前醫療機構檢體委託另外一家醫療機構來做

檢驗，其送驗有兩種模式，第一種就是受委託的單位去收，

另一種為採集檢體的醫療機構送到受委託代檢的機構來收，

需以協商來做處理。 

(二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
以目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每管送驗費約為 250-3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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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決議 

血液檢體應委由專業廠商或受委託之醫療機構自行送驗。

其送驗時間，甲管律定 24 小時內送驗，離島地區 14 日內送

驗，照案通過。 

 

議題 5、血液檢體保存 

一、說明 

本署 114 年 11 月函詢高雄凱旋醫療機構，渠建議保存於

攝氏負 20 度(最長保存期限為 1年)，另臺大醫療機構建議保

存於攝氏 4度(最長為 29 週)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臺大醫療機構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德怡 

以目前國內醫療機構設備條件，本案以攝氏負 20 度

保存應不成問題。 

三、決議 

乙管以攝氏負 20 度保存。 

 

議題 6、血液檢體安全維護 

議題 6-1：乙管以證物袋封緘 

一、說明 

警方無法進入急診室，目前實務上無封緘，僅於管身上黏

貼病歷號碼、日期及時間，有關乙管封緘方式建議以證物袋封

緘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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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
有關封緘管頭目前有幾個問題。警方因應抽血時無法

在現場，封緘由誰來處理?另甲管當天就檢驗拆封，那拆完

之後還是否要封緘？綜上所述試管封緘係有困難。 

(二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個人認為，本題重點在於確保檢體真實性及落實隱私

權保障，因血液檢體係由醫事人員核對身分後採集，與警

局尿檢程序不同，隱私權保障應配合犯罪調查與醫院採血

程序予以適度退讓，並由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強化與醫療機

構之保密約定。血液檢體保存也許可參考性侵害案件證物

盒模式，以取代傳統封緘方式，惟乙管檢體倘涉及外送機

構複驗，仍應律定封緘程序，以兼顧隱私權保障與刑事證

據嚴謹性。 

(三)刑事局鑑識中心主任黃主任女恩 

針對檢體封緘之必要性，實務上倘由醫檢師於同一醫

療機構內完成採集與檢測，基於程序具備同一性，應無須

額外封緘；惟檢體倘涉及跨院外送複驗，則必須落實封緘

程序，以確保證據傳遞過程之完整性與嚴謹性。 

(四)臺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德怡 

如該管係真空採血管，試管如果放倒放進證物袋不會

有流出來的問題 

三、決議 

針對原檢體採集醫療機構因設備不足若乙管需送他醫院

複驗者，於送驗過程中應封緘。另檢驗時得顯露肇事者姓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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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6-2：檢體試管請醫療機構協助隱匿肇事者姓名 

一、說明 

針對檢體標籤與個資保障議題，建請研議由醫療機構於試

管標籤協助隱藏姓名，僅保留病歷號碼以利識別，係因《道路
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35 條第 13 項血液測試檢定結果之蒐

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刑事局鑑識中心主任黃主任女恩 

關於檢體檢驗之識別規範，檢驗人員必須確認檢體姓

名之真實性以確保報告正確；若逕行塗銷姓名導致受測對

象誤植，其後果將更為嚴重。建議參考性侵害案件採證模

式，即便在高度重視隱私之程序下，被害人進入醫療機構

後仍依循掛號程序保留病歷號與姓名，故實務上應聚焦於

檢驗程序之區隔與行政權限設計，而非單純隱匿身分，方

能在保障隱私權的同時，確保檢體與當事人身分對應之正

確性。 

(二)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
建議由醫療機構對於檢體標籤將姓名遮蔽即可。 

(三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個人認為，性侵害案件已經發展出專屬的法規及完善

的檢驗流程，且性侵害案件對身體檢查較為多面向，故專

責醫院已備有齊全的證物盒及隱匿被害人身分的標準流程，

但本辦法是針對酒後駕車案件，性質為一般刑事案件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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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犯罪之法律規範密度及專責醫院採檢方式，存有事

實上差異，本辦法如參照性侵害案件檢驗流程，則第一線

執行員警與醫護人員可否全力配合，可能要予以考量。另

高雄市警局建議將試管上檢體姓名塗銷(黑)，亦是一種保

障隱私的方法。但無論採行何種作法，都應考量現行醫院

實務可否運作、可否配合的問題。 

(四)衛生福利部呂簡任技正念慈 

就醫療機構上目前來講，其實都是統一作業，旨揭客

製化貼條需求，涉及醫療資訊系統程式更動，院方未便針

對單一業務調整既有程式，本案顯有窒礙難行之處。 

三、決議 

尊重醫療機構處理專業，於現行程序下得顯露肇事者姓

名。 

 

議題 7、血液檢體銷毀 

一、說明 

於保存期限到期後，請醫療機構通知委辦警察機關後，由

醫療機構逕行銷毀，再將銷毀證明資料函覆委辦警察機關。 

二、討論事項 

(一)衛福部呂簡任技正念慈 

目前醫療機構的醫療廢棄物均委託外部合格機構整批

清運及處理，並未針對個案銷毀過程實施拍照或錄影，恐

難出示具體的銷毀證明。 

(二)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隊陳組長柏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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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高雄市目前實務作法，高雄市警局並未要求受託醫

療機構須出示銷毀證明，保存期限到期由醫療機構自行銷

毀即可。 

(三)刑事局鑑識中心主任黃主任女恩 

由於血液內可檢析出個人基因，基因屬於個人隱私，

因此血液的取得及用途應符合法律規範目的，銷毀的目的

是確保血液不會再另作他用。 

(四)臺大法醫學研究所翁所長德怡 

建議保存期限到由醫療機構自行銷毀即可，將個人檢

體另作他用，不僅違反醫學倫理，更是違反法令規範，對於

受託醫療機構應該秉持互信原則。 

(五)法務部黃主任檢察官嘉妮 

個人認為，對於沒有保存必要的個人檢體應予銷毀，

方能落實法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的要求。又若警方委託醫

院進行銷毀，經醫院出示證明書，且已載明必要事項(例如

銷毀日期、受託銷毀機構等，以實務具體需求而定)，即可

合理相信醫院已經銷毀相關檢體；一旦發生醫院偽造銷毀

紀錄或違法使用檢體等情事，醫院自應負起相關法律責任，

但建議警方仍應善盡督導之責，方可免除監銷不力之問責

風險。 

三、決議 

保存期限到期後，醫療機構應將個人檢體銷毀，並向受託

警察機關出具函文加蓋院戳，以證明個人檢體銷毀作業辦理

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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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其他 

議題 8-1、請各警察機關明年度籌編預算，並且積極尋找合作

醫療機構 

一、說明 

本辦法至遲將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布施行，請各單

位期前準備。 

二、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議題 8-2、請衛福部督促各相關醫療機構配合警方受託執行本

案及添購頂空氣相層析法設備因應。 

一、說明 

目前東部及離島地區無相關儀器，全台灣僅有六家醫療機

構有設備請衛生福利部協助東部及離島地區醫療機構建置頂

空氣象層析法設備。 

二、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主席裁(指)示 

再次感謝各位與會人員出席本次會議並提供寶貴意見，請

本署業務單位除依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外，再洽有關醫療機構及

警察機關等實務作法，進一步研擬本辦法草案條文，務使本辦

法未來能夠真正深入基層、產生實質效果，並對第一線醫療人

員及執勤員警而言得以扎根可行及落地實踐。 

陸、散會(11 時 3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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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附表 

議題決議彙整表 

議題 內容 決議 

1 

血液檢體採集、檢驗、送驗、保

存及銷毀全程委由醫療機構代

行 

照案通過。 

2 血液採集 

2-1 血液採集管數 血液採集 2管(分甲、乙管) 

2-2 血液採集毫升數 
每管血液採集(至少2毫升至多

5毫升) 

2-3 
甲管採集不律定試管，乙管採

氟化鈉試管保存 

血液採集時，乙管應以氟化鈉

試管採集並保存。 

3 血液測試檢定 

3-1 

甲管不律定檢驗方式(以頂空

氣項層析法或酵素分析法檢

驗) 

若甲管以酵素分析法檢驗，則

乙管以頂空氣相層析法複驗 

3-2 
甲管若以酵素分析法檢驗呈陰

性，乙管一週內銷毀 

甲管檢驗結果呈陰性時，甲管

自採血日起保存一年後銷毀，

乙管自採血日起保存一個月後

銷毀，請業務單位後續逕洽臺

大法醫學研究所所長及高雄市

政府警察局研議可行性。 

3-3 乙管應否由檢察官決定複驗 

甲管檢驗結果為陽性，警方勿

需由檢察官決定，可逕自複驗

乙管 

4 血液檢體送驗 

血液檢體應委由專業廠商或受

委託之醫療機構送驗，其送驗

時間甲管律定 24小時內送驗，

離島地區 14日內送驗。 

5 血液檢體保存 乙管以攝氏負 20 度保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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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內容 決議 

6 血液檢體安全維護措施 

6-1 乙管以證物袋封緘 

針對原檢體採集醫療機構因設

備不足若乙管需送複驗者，於

送驗過程中應封緘。另檢驗時

得顯露肇事者姓名。 

6-2 
檢體試管請醫療機構不顯露肇

事者姓名 

尊重醫療機構處理專業，於現

行程序下得顯露肇事者姓名。 

7 血液檢體銷毀 

保存期限到期後，醫療機構應

將個人檢體銷毀，並向受託警

察機關出具函文加蓋院戳，以

茲證明。 

8 其他 

8-1 

請各警察機關 115 年度籌編預

算，並且積極尋找合作醫療機

構 

照案通過 

8-2 

請衛福部督促各相關醫療機構

配合警方受託執行本案及添購

頂空氣相層析法設備因應。 

照案通過 

 


